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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移植何以失败?*

———以陆村小额信贷组织移植“格莱珉”模式为例

程士强

提要: 制度移植是一种颇受争议的制度变迁类型。本文不争论“制度是
否能够移植”、“制度是否应该移植”等应然层面的问题，而是在实然层面探
究影响制度移植结果的社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通过“格莱珉”模式在特定
社区的移植案例，文章首先分析了地方观念—认知系统，总结出了“文化排
异性”这一分析变量; 其次考察了社区层面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当地的社会
关系与社会组织状况以及当地人的行为方式，提炼出了“社会整合度”这一
分析变量。将这两个分析变量结合在一起，本文尝试建构一个关于制度移植
成败的解释框架: 文化排异性通过影响制度在地方社区中的“合法性”来发
挥作用，社会整合度则影响制度在地方社区中的“可行性”。文化排异性高
和社会整合度低都会增加制度移植失败的可能性，特定地方社区在这两个变
量上的不同组合会导致不同的制度移植结果。

关键词: 制度移植 社会基础 文化排异 社会整合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制度变迁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在不同的制度变

迁类型中，制度移植无疑是颇受争议的一种。制度移植指的是某个制

度从其原生地转移到其他环境并被实践的过程，它不应该被视为一种

“照搬”或模仿，而是一个通过不断的社会交往和学习逐步“内化”的过

程，是从一套文字规则逐渐转化为利益相关者可以分享的观念、认同以

及愿意服从的行为的过程( 杨雪冬，2005 ) 。将外来制度引入地方社

区，意味着要推进一场制度革新，需要在当地民众中推广一种新的行为

规则、关系模式和组织形态。对外部制度模式的移植引起了很多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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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比如，在关于“法律制度是否可以移植”的大讨论中，大部分法学家

是持肯定态度的“法律移植派”，而一些“本土资源派”则持批判态度，

还有部分试图调和前两者关系的“折中派”( 郭星华、李飞，2013; 苏力，

2005; 何勤华，2015; 高鸿钧，2015 ) 。本文不准备讨论“制度是否能够

移植”、“制度是否应该移植”等应然层面的问题，而是直接关注客观上

已经发生的制度移植的具体过程。对于实然层面的制度移植现象来

说，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探究

影响制度移植实际运行结果的社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要比陷入应然

层面的争论更有意义。
小额信贷不仅是促进农村资金流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

径，也是一个制度模式多样和组织间交流频繁的行业领域，其中最著名

和最有影响力的制度是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模式”( Grameen Bank，

意为乡村银行) 。格莱珉模式既是一种农村小额信贷制度，又是一套

综合的扶贫手段和乡村社区建设方案。格莱珉银行始于孟加拉国经济

学家尤努斯教授( Muhammad Yunus) 1976 年的一个行动研究项目，目

前在孟加拉国已经遍布 8 万多个村庄，向超过 800 万个借款人提供小额

贷款服务( Grameen Bank，2017) ，它的这套模式移植到欧美发达国家和

众多发展中国家之后均有成功实施的经验( 尤努斯，2006: 152 －191) 。
格莱珉模式面向农村贫困家庭，不要求任何抵押和担保，由借款家

庭的妇女组成五人小组，多个小组形成中心，通过小组和中心会议的形

式每周还款，整借零还。该模式在理念和操作上相信穷人的诚信与能

力，强调格莱珉银行不能像传统商业银行那样高高在上地排斥穷人，要

求工作人员深入乡村，对穷人进行长期的走访和鼓励，并承诺不使用司

法强制手段解决欠款问题。格莱珉模式不追求利润，但是也不主张以

慈善的方式免费给穷人提供帮助，而是采取一种通过商业模式解决社

会问题的“社会企业”思路，遵循市场利率，不进行利息补贴( 尤努斯，

2008: 17 － 18) 。格莱珉模式不仅要通过贷款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经济

条件，还希望以金融为媒介来介入农民的社会生活，通过小组和中心会

议等组织形式增加农民群体的社会资本和提高农村社区的组织化水

平。凭借在国际小额信贷行业发展和全球反贫困事业中做出的卓越贡

献，格莱珉模式的创立者尤努斯获得了 2006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格莱珉模式之所以被视为一种“制度”，首先是因为它是一套关于

应该为农民提供什么金融产品以及如何为农民服务的行为准则和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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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同时也界定了小额信贷机构的组织形式、组织目标和一系列组织

运行规则。其次，格莱珉模式并不是在封闭的小额信贷组织内部运行，

而是要为低收入农户提供金融产品，它界定了小额信贷组织与使用其

金融产品的农户之间的关系，也为农户的借贷行为提供了一套规范。
格莱珉模式的推行意味着要在农村社区建立起一套关于借贷行为与借

贷关系的新规则。
随着格莱珉模式在孟加拉国和其他国家的成功，这一制度也被移

植到中国，国内的小额信贷行业开始引进、宣传、学习和推广格莱珉模

式。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格莱珉模式就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杜晓山教授介绍到国内，在河北易县成立了仿照格莱珉模式的扶贫

经济合作社。2006 年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更是出现了一大批格

莱珉模式的学习者。但是，二十余年来，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移植过程

并不顺利。不论是自发学习的国内小额信贷组织，还是孟加拉格莱珉

银行直接参与的项目，发展都十分艰难缓慢，多数项目甚至以失败而告

终( 闫军，2015; 冯兴元，2014) 。
针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众说纷纭，常见的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类。一

是从技术角度对格莱珉信贷制度本身的某些具体特征进行分析，指出

其在技术上的劣势，比如程序比较繁琐，在中国未获得法律上的合法吸

储资质，从而限制了信贷资金上的自给自足和规模扩张( 唐柳洁、崔

娟，2010; 农业银行国际业务部课题组，2007 ) ，可以称之为“技术劣势

论”。二是从文化和国情的角度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分别属于两个明

显不同的文化系统，格莱珉模式是孟加拉国特定文化下的产物，与中国

的文化、国情不匹配。比如，强调孟加拉国有浓厚的宗教文化，人的诚

信水平高，而中国人没有类似的宗教信仰，所以面向穷人的“无抵押、
无担保”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不如在孟加拉国( 钟红涛，2011) ，或者突

出国内的学习者在执行时没有根据中国文化和社会背景对格莱珉模式

进行足够的本土化改造( 徐祥临、魏丽莉，2012) ，可以称之为“本土化

不足论”。三是从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角度给出的解释，即中国的格

莱珉项目未能严格按照格莱珉模式进行规范操作，或者为了利益与便

利而放弃了小额信贷的普惠性和社会性方面的追求，或者受到政府的

干预而导致机构性质政府化，从而出现客户筛选的偏差和还款违约问

题( 张志宇等，2013; 冯兴元，2014) ，可以称之为“过度本土化论”。
上述“技术劣势论”强调格莱珉模式本身在技术特征上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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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本土化论”强调它的技术优势在执行中没能得到充分发挥。而

“本土化不足论”强调孟加拉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异的观点，过于宏观

笼统，又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这些常见的技术解释或宏观文化解释

固然各有其合理之处，但都忽视了这一制度模式在现实执行过程中地

方民众对它的具体认知和评价，以及它在地方社区所面临的具体的社

会基础状况。其中，“本土化不足论”强调中国和孟加拉国在文化观

念、社会背景方面的差异，对本文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既有的研究中

常见的文化因素和社会背景因素主要停留在抽象和宏观层面，对文化和

社会背景本身没有进一步的分析，更没有在微观层面探讨文化观念和社

会背景究竟是以怎样的过程和机制在发挥作用。所以，文化观念和社会

背景如何影响格莱珉模式执行效果的“黑箱”仍有待进一步打开。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从认知、观念、社会情理与社会期待的角

度分析了制度扩散中的组织行为，为分析文化观念和社会背景如何影

响制度移植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解释进路。合法性机制是其解释制度扩

散的主要机制，这里的合法性概念并不主要指符合法律或者得到政府

部门的认可，而更是一种正当性，指在规范、信念和定义体系内，被视为

恰当、合乎期望的一般认识和假定( Suchman，1995 ) ，是一种观念性和

认知性的现象。合法性机制指某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制度模式会

被组织视为正当和理所当然，从而不断被更多组织采纳。采纳这种制

度会提高组织的合法性和社会地位，使组织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进而

改善组织的生存环境，并可能间接提高组织绩效( 斯科特，2010: 160) 。
但是，新制度主义中的合法性机制是建立在一个比较抽象的“组

织场域”( organizational field) 的基础之上，这里的组织场域是相应行业

或部门的相关组织的集合，它是一种“非地方性因素”，往往不是根据

地理边界来界定的( 斯科特，2010: 190 － 192 ) 。然而，具体的组织必然

生存于特定的地方社区中，面临着各种地方性的复杂关系和观念系统

的制约，而制度移植恰恰是要将外部的“场域制度”转化为“地方制

度”。所以，对制度移植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关注到被新制度主义忽视

的地方性因素。本文将重点考察小额信贷组织移植格莱珉模式后在自

己所处的地方社区中执行制度的基层实践，尤其是这一制度在地方社

区层面被接受的情况，及其对地方社区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尽管制度

本身的特征和制度执行者的策略都会影响制度移植的结果，但制度与

地方社区的连接情况，特别是作为被连接一方的地方社区的特征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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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可能更为关键。正如费孝通( 2003: 438) 所言，一个地方“人民日常

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

价值观念”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外人看不出、说不清”，但这些“只能

意会、不能言传”的因素却“常常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根本原

因”。在制度移植所形成的外来制度与地方社区的“碰撞”中，这些“只

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社会因素往往能以更显性的方式被观察到。
如前所述，对于“格莱珉模式的移植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问题，可

以从多种角度来解释，本文则主要在下面两个维度上尝试做出新的推

进。首先，关注地方社区中特定的观念—认知系统，这不是宏观意义上

的“中国文化”，而是一种具体的“社区情理”( 杨善华、吴愈晓，2003 ) ，

它会直接影响新制度被认可和接受的程度。更重要的是，从中能看出

通常所说的文化因素在微观层面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其次，关注地方

社区层面的“社会基础”，即当地原有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状况以及

当地人的行为方式，这会从根本上决定新制度所包含的一套行为规范、
关系模式和组织形式在地方社区中能否有效运转，并取得实质效果。

在此，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地方观念—认知系统”和“社区层面的

社会基础”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区别: “地方观念—认知系统”是在文化

解释的研究脉络下的推进，结合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观点，将“文化”的

关照点从宏观的国家间文化差异转移到制度实施一线的地方民众的具

体认知和评价上，但仍然是一种观念性和认知性的现象; 而“社区层面

的社会基础”则是对文化解释的进一步突破，关注的是客观的行为方

式、互动状况、群己关系等结构性特征。从共性的角度看，这两个维度

都将关注点集中在作为制度实施对象的地方社区和地方民众身上，以

此来探讨格莱珉模式移植过程中文化因素和社会背景在地方社区层面

发挥作用的具体过程和机制。
总之，与过去那种静态的技术特征分析和文化背景分析不同，本文

旨在关注格莱珉模式被移植的具体过程。地方社区和地方民众是制度

实施的直接对象，所以，地方社区普通民众对该制度模式的具体认知与

评价会对制度移植过程有直接影响，当地原有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

状况以及当地人的行为方式更是在根本上构成了制度移植的社会基

础。本文不对格莱珉模式的成败与优劣做价值判断，而是希望通过格

莱珉模式在特定地方社区的移植实践过程来追问: 一个具有较多成功

移植经验的制度模式为什么在中国农村社区移植失败? 同一个制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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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不同地方社区移植的结果差异是如何产生的? 地方社区中的文化

观念与社会背景以怎样的过程和机制发挥作用? 作为个案研究，本文仅

尝试提出一些分析维度，并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提炼出每个维度下的核

心分析变量，以此对制度移植结果的成败建立一个初步的解释框架。

二、案例概况

陆村①是位于江苏省北部的一个行政村，包括尹庄、丁场、陆口、程
庄四个自然村，共计 11 个生产队，主要有尹、丁、陆、程四大姓氏。陆村

现有耕地约 4540 亩，常住户数 857 户，常住人口 3330 人。② 村民温饱

有余，但当地的非农经济并不发达，所以大多数青壮年男性外出打工。
村里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构成了庞大的“留守群落”，他们在医疗卫生、
基础教育、文化生活、社会组织等方面面临着重重问题。

与大部分农村社区一样，这里也存在着一定的“金融排斥”现象:

在商业银行看来，面向普通农民的放贷业务利润低、成本高、风险大，因

而往往将低收入农户的贷款需求排除在服务范围之外。商业银行在农

村金融体系中主要起着“抽水机”的作用，即将农村积累起来的闲散资

金转移到城市和工业领域。面对这种金融排斥现象，基于熟人关系的

民间借贷是解决普通农民日常资金短缺的重要方式。但是，民间借贷

只能局限在特定的熟人圈子内，资金融通的范围比较有限; 基于人际关

系的信任和约束还具有非正式性和不稳定性，如果出现争议或违约，债

权人的利益很难得到有效维护。在陆村，这种人际关系约束的“失灵”
经常导致民间借贷关系出现矛盾和纠纷，借贷矛盾又反过来破坏当地

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信任。
2010 年，陆村小额信贷组织启动了学习格莱珉模式的项目，一方

面支持当地中低收入农民开展各类小规模非农经济创业活动，旨在提

高农民收入，活跃社区经济; 另一方面希望以金融为媒介，介入农村低

收入人群的社会生活，在农村社区倡导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和行为习惯，

扩展农民的社会连接和社会资本，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实现乡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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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重建。经同学介绍，笔者分别于 2014 年 8 月和 2015 年 9 － 10 月两

次进入陆村开展调研，并在调研的间隔期和调研结束后，也与该组织的

工作人员保持着联系，密切关注着项目的发展情况。在调研期间，笔者

以实习生的身份参与了该组织的日常工作，与组织的新老员工以及当

地村民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对社区的概况、组织的运行状况、工作人员

的感受以及当地农民对项目的反应等情况有了直观的了解和深入的

体验。
陆村小额信贷组织的前身是成立于 2002 年的陆村农协，由该村精

英人物 G 先生创立。G 先生 1973 年出生于陆村，研究生学历，社会学

专业，曾创办过企业，赚取第一桶金后改行做记者。离开农村的 G 先

生没有忘记农村，一直致力于开展乡村建设和农村小额信贷的实践。
2004 年陆村农协创办了面向社区居民提供存贷中介服务的资金

互助组织，被称为“陆村基金会”( 以下简称基金会) ，一方面接受农民

个人的存款，另一方面向有借款需求的农民个人发放贷款。基金会采

取的是一套非正式的、依靠熟人关系的运作模式，主要凭借乡土精英个

人的威望和对社区的熟悉。一名退休的乡镇企业会计负责财务账目，

一名退休的小学校长负责信贷业务，他们熟悉长期生活的村庄，在村民

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基金会具有结构简单、运营管理成本低等优点，村

内业务发展迅速，从最初的 2 万元存款发展到高峰时期存贷总额约

350 万元，并且很快实现了盈利。但是，基金会也有不够规范、难以大

规模扩展的缺点，更不能有效实现社区建设和社区改良的目标( 王泳、
高战，2007: 174 － 183) ，也出现了一些还款拖欠和违约问题。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和缺陷，基金会开始了基于格莱珉模式的组织变革。
在移植格莱珉制度的过程中，陆村小额信贷组织进行了正规化和

标准化建设，其制度模式发生了重大变迁。从 2010 年开始进行人员更

替，聘请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担任全职信贷员，取代原有的中老年乡村精

英，逐步实现了工作人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2014 年，陆村小额

信贷组织还聘请了一位孟加拉籍格莱珉银行专家，在其帮助下建立了

一套相对规范的财务体系。2015 年，以格莱珉的名义注册成立了有限

责任公司，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正规组织建立了起来。在格莱珉模式下，

信贷员凭借格莱珉标准化的客户筛选和管理模式，将业务扩展到了陆

村以外的陌生社区，并规划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分支机构网络。
与格莱珉银行所指责的那种“过度本土化”的学习者不同，G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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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陆村小额信贷组织是格莱珉模式的坚定信奉者，他们一直在坚持格

莱珉模式的规范操作，G 先生也因此被称为“尤努斯最认可的中国徒

弟”，并获得了格莱珉银行在中国的代理权( 徐会坛，2015 ) 。而且，在

不改变格莱珉模式的核心制度安排的前提下，陆村小额信贷组织也尽

量以当地民众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推广。比如，使用“妇女贷款”而不

是“格莱珉”的名称，尽量争取村干部的认可与支持，重视入户拜访并

努力与村民拉家常、交朋友，等等。然而，这个有很多成功经验并被寄

予厚望的项目在社区层面进展得并不顺利: 它的小额贷款产品在地方

社区中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很低，其为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而开展的社

区动员也收效甚微。本文着眼于民间小额信贷组织向农村社区移植格

莱珉制度的实践过程，希望通过此案例具体分析: 什么原因导致了制度

移植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失败? 地方民众对该制度模式的具体认知与评

价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在外来制度与地方社区的互动过程中，可以看

出乡村社区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基础处于什么状况?

三、为什么新型小额贷款模式不被社区接受

按照格莱珉银行的标准，目前阶段的陆村格莱珉项目在规模上相

当于一个基层“支行”。在格莱珉银行的组织结构中，一个支行通常管

理 80 个中心，每个中心又包括 6 － 8 个小组( 道拉、巴鲁阿，2007: 26) 。
照此推算，一个理想的支行应该有 500 余个小组、超过 2500 名客户。
如果孟加拉本土的情况可能存在特殊性的话，较为成功的海外移植项

目则可能更有参考价值。以美国为例，2007 年格莱珉模式被正式引入

到美国，格莱珉美国( Grameen America) 从一个借款小组起步，2008 年

客户即达到 500 人，2009 年迅速增至 2190 人。截至 2015 年一季度，共

发放贷款两亿六千万美元，四万七千多名妇女客户使用了贷款来做生

意( 张睿，2016) 。然而从 2010 年开始，截至 2016 年 6 月底，陆村小额

信贷组织的格莱珉项目在陆村及周边 10 个村庄仅发展出 16 个小组，

客户数量近 90 人，累计发放贷款约 180 万元。因为项目正在进行中，

我们还无法断定它最终会成功还是失败。然而，对于项目开展的时间

和投入的资源来说，尤其是与建立在孟加拉和美国社区移植实践基础

上的期望相比，这样的进展速度毫无疑问是非常缓慢的，项目实施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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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意想不到的困境。
如何解释这种困境? 以往的研究主要强调格莱珉的技术特征与中

国文化不匹配，但文化因素在微观层面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仍然是

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因此，本文要首先分析格莱珉项目所面临的作

为合法性授予来源的地方观念—认知系统。这里对合法性的分析重点

考虑的不是组织在行业和媒体中的形象与知名度，更不是要进行宏观

的文化背景分析，而是关注制度执行实践最一线的社区民众对它的具

体认知和评价，这有助于澄清既有研究中常见的文化因素在微观层面

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 一) 地方民众的认知与评价

1． 挑战习以为常的信贷经验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关注制度的认知层

面，认为人们之所以会遵守惯例，是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把那些惯例当

作“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恰当方式。认知层面的合法性依赖于被视为

理所当然而接受的各种理解或认知框架( 斯科特，2010: 65 － 70 ) 。当

地社区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关于“如何借贷”以及“借贷关系应该是什么

样”的惯例、共同理解和认知框架，这些习惯性的做法被农民视为是恰

当的，并理所当然地加以接受。当一个全新的借贷模式呈现在人们面

前时，实际上是在挑战他们习以为常的信贷经验。根据农民的生活经

验和他们对银行贷款、民间借贷的理解，他们觉得合适的、可接受的贷

款方式就是整借整还、一对一交易，并且一般由男性出面。而格莱珉模

式要求借款人按周分期还款、妇女出面，还要形成五人小组才能借款。
当农民接触到这个新模式时，第一印象一般都是不合理、难以理解和

接受。

刚开始做业务的时候，信贷员都反馈: 一说贷款，大家都感兴

趣; 再一说两万，大家都觉得太少; 又说每周还款，人们就觉得什么

玩意儿啊，都是抗拒的。( 工作人员 DDZ 访谈记录，20151013)

老百姓嘛，你去介绍这个东西的时候，有的人就去跟你唱对台

戏: 你介绍一条情况，她下面给你顶一句，说你这条如何如何不对。
有的人就算钱拿到手她还觉得你是不是在骗她。( 工作人员 XJ
访谈记录，2015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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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化的规则是一种类别系统( classification) ，

它把社会建构成不断重复的类型( typification) ，这样的规则可能是被广

为接受的，且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期待的义务( 迈耶、罗恩，2007: 4 ) 。
地方社会也有一套被广为接受并被地方舆论所支持的关于借贷方式的

类别系统，决定着什么类型的借贷活动是合情合理的，当格莱珉模式无

法被放置到这个类别系统中的合适位置并且与人们的社会期待不相符

时，就会被界定成不可接受的“异类”。
2．“以公开借贷为耻”的面子文化

在当地，存在着一种“以公开借贷为耻”的面子文化，人们认为借

钱是不光彩的、低人一等的事。这里的面子文化并不是宏观意义上的

“中国文化”，而是一种具体的地方“社区情理”( 杨善 华、吴 愈 晓，

2003) 。当地农民最流行的一种担忧是: 如果借钱的名声传出去，是会

影响儿子娶媳妇的。所以，农民不愿意借钱，尤其不愿意以公开的方式

借钱。而格莱珉模式需要借款人找到五个人形成小组，所有的贷款申

请在中心会议上公开审核，还款也要在中心会议上进行，并且要每周集

体会面。如果不公开的一对一借贷行为与这种面子文化尚可共存的

话，那么具有较强集体性和公开性的借贷活动在“以公开借贷为耻”的

面子文化中，就更容易受到当地农民在观念上的抗拒和排斥。下面是

笔者在跟随工作人员进行入户拜访工作时村民的抱怨:

借你们这点钱借得我都“出名”了! 天天来，整天搞这搞那

的! ( 村民 XMB 访谈记录，20151008)

这种面子文化还阻碍了“创新的扩散”( 罗杰斯，2016: 317 － 385) ，

限制了现有的客户以及已经形成的小组发挥影响其他人的作用。通过

现有的小组和客户，本来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格莱珉模式，以点

带面地在人际网络和社区中实现扩散，但“以借贷为耻”的面子文化阻

碍了这种扩散作用的发挥。

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状态是，我们的借款人不愿意让别

人知道她借我们钱，她也不愿意帮我们去宣传，她也不愿意说这个

事情，所以她们很少去给别人介绍。极少有人能很光明正大地说:

“我就借它钱了，它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让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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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道借我们钱了，甚至认为借我们的钱都是一种耻辱的感觉。
( XH 访谈记录，20151008)

3．“人言可畏”的负面评价舆论

从技术特点的角度来看，任何产品都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如何评价

一个产品往往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不考虑社会价值、只考虑贷款产

品使用便利性的情况下，格莱珉模式下小额贷款的优点是: 不排斥穷

人、无需抵押和担保、不采用法律等强制手段向客户逼债; 缺点是额度

较小、程序比较繁琐，需要参加培训、成立小组、整借零还、每周开会。
尽管既有缺点又有优点，但当地却对格莱珉模式的贷款产品形成了一

种仅关注缺点的负面评价氛围。这种负面的地方舆论在很大程度上脱

离了产品的技术特点本身，而是建立在一套“人言可畏”的社会心理和

社会传播机制基础上。

问: 你听说过“妇女贷款”吗?

答: 听说过，别人说很麻烦。
问: 你觉得真的麻烦吗? 一星期才开一次会，每次会不超过半

个小时，又不是天天开会。
答: 反正就是很麻烦。( 村民 HM 访谈记录，20140810)

人言可畏，一旦很多人都说这个东西很麻烦，大家都就会真的

认为这个东西很麻烦。其实真正发表意见说这个东西缺点的就那

么几个人，但越来越多人跟风都说这个东西有缺点，优点他们都看

不到。其实舆论的源头就是村子里面少数几个富人，他们会说:

“我们那么有钱，你这点钱还不够我用呢”。那些真正有可能用这

个钱的穷人也这样说:“你这个钱还不够我用呢”，实际只是这种

话他非要跟别人说得一样。( 工作人员 XJ 访谈记录，20150925)

总之，这种“人言可畏”是一种社会传播效应，体现了像技术特征

这样的“社会实在”也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且在舆论传

播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舆论的制造者对舆论的引领作用和大多数人的

跟从现象。另外，之所以关于技术缺点的舆论会占据主导地位，也跟陆

村这种小范围且注重面子的社区环境有关。在这种社区环境中，人们

49

社会学研究 2018． 4



特别需要通过附和强者的声音来维持自我形象和建构自我优越感，尤

其喜欢通过批评一个事物、谈论一个事物的缺点来维持自我感觉良好

的心理状态。
那些所谓的缺点，尤其是农民经常强调的“麻烦”，在格莱珉的制

度设置中都有特定社会价值。而且，从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来看，

这些制度设置也并非不可接受。其实，当地农民的劳作安排有很大弹

性，农民也有大量的闲暇时间，而中心会议每周仅一次，每次约半个

小时，并不需要占用大量时间。但是，一旦地方舆论屏蔽了所有的优

点，并且将缺点界定成不可接受的，那么这种舆论就会具有“社会事

实”的效应，会影响到客户对产品的真实感受以及潜在客户对产品的

真实需求。

( 二) 文化排异性高与组织的“脱域”
可以说，格莱珉模式在地方社区中面临着合法性危机。这些合法

性危机本质上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上述经验事实可以看出，格莱珉模

式在陆村遭遇了地方认知—观念系统高强度的排异反应。文化排异性

是指新的制度模式与当地原有的文化观念的差异程度，以及由此引起

的双方矛盾与冲突的程度。在制度移植过程中，这种差异乃至矛盾往

往是普遍存在的，但程度却存在差别，并且会对制度移植的效果产生重

大影响。文化排异性的高低，不只跟制度本身的特征和执行者的策略

有关，更会受到地方观念—认知系统的影响。本文强调的就是后者，也

就是在相同的制度特征和执行策略条件下，地方观念—认知系统的情

况不同，则会形成不同程度的文化排异性。制度模式和执行策略是否

有效，关键要看它跟地方观念—认知系统的差异和矛盾程度。
地方观念—认知系统主要通过三个因素来决定对外来制度的排异

程度。第一，当地过去在该类活动中的经验和习惯。在陆村，已经形成

了由男性出面的整借整还、一对一私下交易的借贷习惯，格莱珉模式下

的集体化、公开化和整借零还的借贷方式与此有较大差异，不容易被地

方民众理解和接受。第二，当地其他的相关价值观念。比如，陆村有一

套面子文化，一对一私下借贷行为与这种面子文化并不冲突，但集体

化、公开化和持续互动式的借贷行为就会触犯这种面子文化。第三，社

区的舆论环境。在小范围和有一定封闭性的社区中，个体对新事物的

不理解以及价值观念上的负面评价比较容易相互共振并迅速传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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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一种负面的地方舆论，并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上述三个方面，陆村的地方观念—认知系统对格莱珉模式形成

了高度的文化排异，这就使得制度移植过程中组织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重大变化。陆村小额信贷组织在地方社区层面变得“陌生化”，

基本上成为一种外部组织。尽管组织与社区存在诸多渊源，组织在物

理空间上仍然“扎根乡土”，其日常工作也要求与当地农民建立密切联

系，但它在以下三个方面被“外部化”了: 第一，组织与社区之外的联系

越来越多，越来越依赖外部的资源和评价标准; 第二，农民客户对组织

工作人员产生陌生感，组织的客户已经从本村社区中的熟人客户扩展

到陌生社区中的陌生客户; 第三，组织运行所依据的制度逻辑已经与社

区本土的逻辑存在本质差异，客户对贷款产品和组织形式感到陌生，组

织的形象、组织提供的产品以及工作人员的行为方式都开始逐渐超出

村民可理解和接受的范围。总之，相对于地方社区的观念—认知系统

来说，陆村小额信贷组织已经“脱域”了。它告别了原来那种基于熟人

社区的小规模、低成本运营模式，基本上成为一个主要依靠外来资源和

遵循社区外行为准则的外部组织，在地方社会变得“陌生化”，面临着

一系列的合法性困境。

四、为什么有效的社区动员难以实现

制度移植需要将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灌输到地方社区

中，也需要动员来自地方民众的支持和参与。格莱珉制度的引入，也是

在推进一场地方民间金融制度的革新，并以金融为媒介在农村建立一

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行为方式，这些都使得小额信贷组织其实

是在进行一场需要动员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的社区改良运动( 李月娥，

2009) 。那么，基于格莱珉模式的社区动员在社区层面实现情况如何

呢? 农民对其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从中能够看出当地人的行为方式、
关系结构和组织化程度处于怎样的状态? 实际情况是，陆村小额信贷

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动员工作，但却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集体参与，而

是出现了“运而不动”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组织不得不投入更多的

资源来维持表面上的集体参与，这就导致了资源投入的“过密化”问题

和社区建设目标的扭曲。

69

社会学研究 2018． 4



( 一) 农民组织化的困境

1． 农民客户对集体活动和组织纪律的策略性解构

格莱珉模式强调客户要按时参加小组和中心会议等集体活动，并

且遵守组织纪律。这一方面是希望培养客户的规则意识和对组织化生

活的适应，另一方面也是要通过有纪律、有规律的集体活动来确保还

款，减少贷款拖欠风险。在发放贷款之前，陆村小额信贷组织会对客户

进行为期 5 － 7 天的培训，以确保客户了解各项纪律要求，并理解纪律

的社会意义，同时在培训中训练她们遵守纪律。面对这些纪律要求，相

当一部分客户采取了一种策略性的应对方式，即在拿到贷款之前承诺

一定会遵守纪律，在培训期间也表现出对纪律的理解与遵守。但是，一

旦拿到了贷款，在之后每周还款的中心会议上，这些客户就开始逐渐挑

战和破坏纪律。

钱放给她们之后，其实她们更多的都是敷衍，客户就是不愿意

来参加会议，这是真的，真的不愿意来，你怎么想办法让她愿意来

参加你的会议? 这个真是不好解决。客户会说:“行了，差不多就

行了，别弄那一套了，赶紧，我们家里面还有事”，就走了。我有时

候就不坚持，她们一说，我一想也是，大家都忙，那就走吧，收了钱

都走了。然后等到下一次，都不来了，你是放松了，替她们着想，最

后人家都不来了，放你鸽子，你再想把她们凑在一起就很难了。
( 工作人员 XH 访谈记录，20151002)

可见，客户的关注点在贷款上，对五人小组、中心会议等集体活动

态度消极。拿到贷款之后，她们更多地对集体活动持敷衍态度。比起

集体活动，她们更在乎自己家里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想维

持有效的集体活动和良好的组织纪律是很困难的。格莱珉的理念和乡

土环境中的实际情况都不允许轻易使用法律等强制手段，面对客户对

纪律的破坏，工作人员没有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
2． 集体活动的目标替代

如前所述，农民和客户对集体活动并不积极，为了动员农民参加集

体活动，陆村小额信贷组织不得不采取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提供礼品等

实际利益的方式来吸引农民参与。但这种动员方式容易蜕变成一种利

益交换，即用实际的好处去交换农民的时间，从而产生了集体参与中的

79

专题研究 制度移植何以失败?



目标替代问题: 农民参与集体活动的关注点集中在了小额信贷组织提

供给他们的礼品等好处上，而忽视了集体活动本身。农民甚至把礼物

当作是集体活动中的必需品，而将集体活动视为一种为了获得好处而

不得不面对的负担。

她们就不是为了听我们讲的是什么，而仅仅是为了这份礼物。
有时候给她的礼物、给她提供的东西，比起我们给她们说的内容和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对她们吸引力更大。( 工作人员 HH 访谈记

录，20151009)

久而久之，客户和农民会认为礼物等好处是理所当然的，进而产生

一种小额信贷组织就应该给他们提供各种免费好处的心理。但他们却

并不对组织产生真正的认同，而是将之视为一个可以索取或换取好处

的“他者”，甚至直接通过流言蜚语的方式消解组织的公共权威。比如

在私下谈论中说:“这个组织是扶贫的，就应该免费帮助我们”; 陆村小

额信贷组织为了倡导卫生厕所，在路边建了一个高标准的卫生厕所作

为样板，农民却戏称它为“大路饭店”。
3． 资源投入的“过密化”
农民客户对集体活动的目标替代以及对纪律的策略性解构，导致

有效的集体参与难以实现。为了使集体活动得到基本的、表面的维持，

组织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源，做大量的工作。而这样的集体活动其实

很难真正达到目标，甚至沦为一种形式主义，反而浪费了大量的组织资

源，农民也很难从中受益，导致了资源投入的“过密化”问题。

集体活动也会经常搞，但是好多时候都让我们感觉不情不愿

的。拉这些客户，都上门去请，费多少口舌。我们想让客户达到一

种状态: 来了之后这都是好姊妹，我们到了这个环境下都能相互交

流，感觉到被关心。但有些客户就会认为，你的这些形式，跟其他

单位搞的形式不都是一回事，不都是为了敷衍上级吗?

又要顾着收钱，又要顾着这些务虚的事情: 这个会开得怎么样

啊，人来的是不是准时啊，交流得是不是愉快啊，她的孩子教育是

不是还可以啊，卫生厕所是不是修了……不见得最后什么事情都

应该成为我们的责任。你发现没有，好像我们有一点“上面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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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面一根针”，我们在只有一根针的情况下将就这么多东西，

我们都要兼顾到。( 工作人员 XJ 访谈记录，20151013)

“过密化”概念源于吉尔茨、黄宗智对农业过密化的研究，主要有

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是指在人多地少和土地的自然生产力有限的

情况下，不断地加大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力投入以追求总产量的提

高，但却导致劳动力生产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指系统内部

不断地精细化、复杂化，但系统却无法实现实质性突破和提升。这种资

源投入越来越多但生产效率不升反降，以及形式越来越复杂精细但系

统很难提升到一个新状态的现象，被称为“内卷化”或“过密化”( 黄宗

智，2014: 4 － 5; 刘世定、邱泽奇，2004) 。与过密化概念所揭示的现象类

似，五人小组、中心会议等格莱珉模式下新的组织形式和集体活动以及

相应的纪律要求、仪式、流程，都使得推进农民组织化和增加社区社会

资本的工作在形式上精致化、复杂化，但在耗费大量资源之后只维持了

一些表面化的集体活动场景，并没有带来组织参与和社会资本的实质

提高，制度移植的核心目标难以实现。具体来说，陆村小额信贷组织遭

遇的“过密化”困境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的困扰。
首先，为了组织集体活动，工作人员必须做非常细致的工作，准备

礼物、上门说好话，耗费了大量的成本。其次，小额信贷组织组织内部

的负担加重，其他工作受到影响，引起了工作人员对这些活动意义的质

疑和争论。再次，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为了确保集体活动的顺利进行，

组织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做更多的工作。比如为了防止迟到影响活

动效果，就要求客户提前半个小时到达会场，这样既增加了工作难度，

也给客户带来更大困扰。最后，精致、复杂、规范的组织形式和集体活

动并没有达到提高农民组织化和推广格莱珉价值观的目的，农民反而

将之视为一种负担和形式主义。

( 二) 社会整合度低与集体行动困境

集体活动中的过密化困境为何出现? 陆村的农民客户在行动中表

现出了很强的策略性和利益导向性，农民的策略性行为巧妙地“解构”
着格莱珉模式提供的规则，尽可能为自己谋求便利和利益，是一种社会

整合程度较低的表现。社会整合度是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相互联结的

程度，高度的社会整合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个人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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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参与、社会成员对权责的普遍履行和社会秩序的成功维持。从农

民在上述组织活动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当地盛行的是一种策略性地追求

个人利益的行为方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态: 个体巧妙地挑战规则和

维护个人利益，缺乏保护共同体利益以及维持内部团结与整合的动力。
在陆村当地人之间的民间借贷领域，人际关系的约束力也经常

“失灵”，由此导致的借贷矛盾又反过来进一步破坏了当地原生的人际

关系和人际信任。对于陆村小额信贷组织这一乡村扶贫与社区建设组

织，当地农民也采用了假装顺从、不遵守约定、言行前后不一、占小便宜

等策略性行为去破坏它的规则。正如学界既有研究指出的那样，有些

农村社区出现了无公德的个人的崛起，个体专注于追求个人权利，忽视

对社会和他人的道德责任( 阎云翔，2006: 250 － 251 ) 。农民的本体性

价值观念世界崩塌，不论是家庭伦理还是社区道德观念均日趋淡薄，主

张权利的行为增多，但义务观念和责任感不足，人际关系日益淡薄，合

作能力过度缺失( 赵晓峰，2015: 204 － 205 )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利益

导向的策略性行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利于组织化和社会整合的“反

行为”( 高王凌，2006: 192) ，不仅不利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的有效运

转，更会限制组织本身的建立。

我要是找人说要组个小组来一起借钱，别人就心想:“这是为

了让我给你做担保的吧?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也不管是真是

假。”你是真的又怎么样? 这年头谁相信谁? ( 村民 BAY 访谈记

录，20150925)

在社会整合程度较低的地方社区，个体利益导向的策略性行为往

往不能受到有效约束，尤其是在个体与集体互动时，这种策略性行为会

更加常见。因为集体契约的履行和集体秩序的维持涉及的主体更为复

杂多元，所以更难形成合力。当个体利益导向的策略性行为过度泛滥，

就会在消解权威的同时也消解规则; 对抗外来机构的同时也破坏社区

内生的自组织能力。这又反过来强化了斯科特所说的农民缺乏“有组

织的政治行动”( 2007: 2) 和梁漱溟所说的因缺乏集团生活而“政治上

无办法”( 2006: 64) 。
面对这种集体行动困境，本来需要外部的社会运动组织来打破困

境( 斯科特，2007: 2; 梁漱溟，2006: 181 ) ，但是这些外部组织同样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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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整合程度太低而陷入困境，这正是过密化问题的由来。格莱珉模

式旨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但这一模式自身的运行同样需要与组

织生活有一定亲和力———最起码不排斥组织生活———的社会关系结构

和社会行为方式作为基础。格莱珉模式希望通过“五人小组”、“中心

会议”等组织形式来帮助农村低收入群体培育社会资本、扩展社会关

系网络，但社会资本不可能从真空中产生，这些组织形式的形成与维持

也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整合来支撑，包括基本的人际合作、履行对

他人及群体的责任、群体向心力等( 怀特利，2000 ) 。这相当于关系合

同缔结之前的人际关系存量，即“约前关系”( 刘世定，1999 ) 。它的状

况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外来的制度模式与组织形式实现其目标

的程度。正如植被可以改善土壤和整个生态系统，但植物也需要依赖

拥有基本养分条件的土壤才能生存并发挥作用。如果乡村社区不具备

这个最低限度的社会基础，单凭一个民间组织的力量不仅很难实现对

乡村社区的改良与重建，组织及制度自身反而会因所扎根土壤的“营

养不良”而面临重重困难。

五、文化观念与社会基础影响制度移植的机制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格莱珉模式在特定社区的移植为什么会失败，

分析的落脚点是地方社区普通民众对该制度模式的具体认知与评价，

以及当地原有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状况。本文认为，在考察制度移

植时，应该重点关注地方社区及民众的特征和反应，而不是仅仅围绕制

度本身或制度执行者展开分析。地方社区及地方民众的情况对制度移

植的影响可以具体从“地方观念—认知系统”和“社区层面的社会基

础”两个维度出发进行考察，以此来探讨通常所说的文化观念和社会

背景具体以怎样的机制在制度移植中发挥作用。从这两个维度出发，

本文分别提炼出了“文化排异性”和“社会整合度”两个分析变量，在此

基础上尝试建构一个关于制度移植成败的解释框架。
所谓文化排异性，是指新的制度模式与地方社区原有的观念—认

知系统的差异和矛盾程度，以及地方社区对这种差异与矛盾的包容程

度。外来的制度模式与地方观念—认知系统之间的差异越大、矛盾越

多，以及地方社区对这些差异与矛盾越不包容，则制度移植失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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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越大，反之则成功的可能性越大。所谓“社会整合度”，指的是地方

社区原有的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相互联结的程度，具体表现为人际合

作、履行对他人及集体的责任和群体凝聚力等方面的状况。地方社区

原有的社会整合程度越低，则作为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模式的格

莱珉制度遭受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则越有可能成功。文化排异性

具体是以影响制度在地方社区中的“合法性”的方式发挥作用，即文化

排异性越高，则地方民众在观念上对制度的认可和评价越低。社会整

合度则通过影响制度在地方社区中的“可行性”来起作用，社会整合度

越低，则制度所包含的一套行为规范、关系模式和组织形式在地方社区

中就越不可能有效运转并取得实质效果。
在制度移植的实践中，文化排异性和社会整合度的情况都比较复

杂，两者的程度都只是相对的。比如，说一个地方社区的文化排异性

高，并不意味着外来制度与当地的文化观念毫无匹配之处; 说一个地方

社区的社会整合度低，也不是说这里毫无合作与团结。文化排异反应

和社会整合不足的问题在各地的制度移植案例中也都经常出现，状况

绝对良好的低文化排异性和高社会整合度往往并不存在，但制度移植

时在这两个维度上面临的问题是可以进行程度比较的。
如上所述，文化排异性和社会整合度可以分别单独对制度移植产

生影响。但在现实中，这两个分析变量往往不是各自独立发挥作用，而

是同时影响着制度移植的结果，它们的不同组合会对制度移植的成败

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将文化排异性和社会整合度两个变量结

合起来，可以形成一个解释制度移植成败的分析框架。如下表所示，本

文根据文化排异性和社会整合度的高低，将其影响制度移植结果的方

向及程度用“+”和“－”的不同搭配来表示。“+”表示成功的可能

性，“－”表示失败的可能性，而“+”和“－”的数量表示影响程度。比

如，情况 3 中两个“+”表示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情况 2 中两个“－”表

示失败的可能性最大，情况 1 和情况 4 成功的可能性介于两者之间。

文化排异性和社会整合度对制度移植结果的影响

社会整合度

高 低

文化排异性
高 1( － + ) 2( － － )

低 3( + + )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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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案例中，格莱珉模式在陆村的遭遇属于上表中的情况 2，

文化排异性高和社会整合程度低这两个方面同时不利于格莱珉模式的

移植，从而导致制度移植失败。与地方观念—认知系统的较大差异和

矛盾导致它遭受了质疑、排斥和负面评价，使组织陷入了合法性危机。
当地民众的行为方式与关系状态有很强的策略性和利益导向性，使得

格莱珉模式缺乏组织运转所需的一套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行为方式，

从而陷入了过密化困境。如果文化排异性高导致的是通常所说的“水

土不服”问题的话，那么社会整合度低则导致了“营养不良”，而格莱珉

模式在陆村面临着“水土不服”与“营养不良”的双重困境。
一般认为，在孟加拉国，格莱珉模式作为土生土长的制度模式，在

文化排异性和社会整合度方面都不存在问题，但根据现有资料初步判

断，它并不属于表 1 中的情况 3( + + ) ，而应该属于情况 1( － + ) 。格

莱珉银行虽产生于孟加拉国，但格莱珉模式并不是脱胎于孟加拉文化，

也不是依赖孟加拉文化才得以成功。毋宁说，这一制度与孟加拉村庄

的文化传统存在着诸多相互抵触之处，即这里的文化排异性也是非常

高的。首先，格莱珉银行是围绕农村妇女展开工作的，但妇女在孟加拉

国农村的地位低下，农村妇女的经济基础和教育水平、心理素质等人力

资本状况很差。其次，孟加拉国村庄穆斯林文化浓厚，农村妇女应严守

“遮蔽”的教规，减少与外人接触，更不能与家庭以外的男子接触。第三，

孟加拉国村庄宗教氛围浓厚，伊斯兰教义反对有利息的借贷活动，因此

村庄宗教人士多为格莱珉银行的抵制者( 尤努斯，2006: 74 －84、111) 。
可见，格莱珉模式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孟加拉乡村文化的产物，而是

一种理性的制度设计的结果，需要从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实验室”里

移植到千千万万个村庄。它在孟加拉乡村文化的高度排异反应下取得

艰难成功，截至 2017 年 5 月，格莱珉银行累计发放了 219 亿美元贷款，

贷款余额为 16. 42 亿美元，贷款偿还率达 99. 12%。格莱珉银行的受

益客户达 8913736 人，其中妇女为 8608279 人，比例占到 96%，村庄数

达到 81397 个，共建立了 1375271 个五人小组( Grameen Bank，2017 ) 。
除了明显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经济状况外，格莱珉银行在提高妇女地位、
增强人际互助和增加农民的组织参与等社会效益方面也成果卓著( 福

格雷桑、钱德勒，1998: 128 － 134) 。
为什么格莱珉模式在孟加拉国乡村社区那么强烈的文化排异中取

得了成功? 这是因为孟加拉国的村庄文化在观念上虽然与格莱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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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诸多直接的矛盾之处，但该国的农村社区却存在着支持这一制度

及其组织形式运行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地方社区的社会整合程度较高。
比如，它的宗教信仰虽然在观念上对格莱珉模式构成了一种阻碍，但宗

教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提供了社会关系整合的基础，宗教活动也是

对人们组织参与的一种训练。这里形成的交往、信任与合作以及后续

的“正向循环”都会导致社会资本的持续再生产，它们虽然不是直接为

格莱珉模式这样的新制度服务的，但却可以成为后者运行的社会基础。
所以，孟加拉国的农村是存在一套与组织生活有亲和力的社会基础的，

可以为五人小组、中心会议提供支撑，并被这些新组织形式所改造。总

之，即使格莱珉模式在孟加拉国遭受了地方社区文化观念的强烈排斥，

但是，只要具备相应的社会基础，它的技术优势终将慢慢发挥出来，文

化观念上的问题也能够被克服，这也是格莱珉模式在美国等其他国家

得以成功的前提。这说明在情况 1 ( － + ) 中，也就是文化排异性高但

社会整合度也高的情况下，格莱珉模式的制度移植虽然会面临“水土

不服”的困难，但也是可以取得成功的。而且，文化排异性的问题一旦

解决，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上述框架只是本文在个案经验的基础上建构的初步分析框架，用

于解释相同的制度向不同社区移植时可能出现的结果差异。陆村的案

例仅属于其中的情况 2，这个框架的分析效力还有待关于不同国家和

不同社区的更多经验材料来进行验证，尤其是需要找到符合表 1 中情

况 4( + － ) 的案例，来更详细地考察文化排异性和社会整合度的不同

组合对制度移植结果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本文仅为后续研究考察特定

制度模式在具体地方社区的移植情况提供了两个可供参考的分析变

量，以及一个进行案例间比较的参照框架。囿于笔者有限的研究资源

和能力，详细的跨国、跨社区的比较分析在本文中没能展开，只能留待

后续研究补充了。
还需要说明的是，影响制度移植的因素很多，比如制度本身的特

征、执行者的情况、村民的信贷需求等。但因视角取舍之故，这些没有

作为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围绕地方认知—观念系统和社区层面

的社会基础两个地方社区特征进行分析，根据文化排异性和社会整合

度建构解释框架。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在给定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来看

文化排异性和社会整合度对制度移植结果的影响。也就是在给定制度

特征、执行策略和信贷需求的条件下，探究地方社区不同的文化排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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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整合度如何导致不同的制度移植结果。当然，关于其他影响因

素的研究也是有意义的，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和澄清分析框架，本文对其

他角度的研究不是替代，而是补充。

六、结语与讨论

本文具体探讨了农村小额信贷领域中的格莱珉制度模式在中国的

移植实践。既有研究主要从技术与宏观文化层面分析格莱珉制度在中

国的移植情况，或者指出其技术优势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或者强调某

些技术特点因与中国文化、国情的不匹配而导致了其向中国移植的困

境。而本文重点关注了制度执行的具体实践、组织在社区层面的生存

状况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实质性影响，并对文化观念和社会背景在微观

层面上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既有的相关研究往往忽视了格莱珉模

式在移植过程中地方社区普通民众对它的具体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当

地的社会关系、当地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状况，本文的分析表明，

这些恰恰可能是决定制度移植成败的关键。从地方观念—认知系统和

社区层面的社会基础这两个维度出发，本文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炼

出了“文化排异性”和“社会整合度”两个分析变量，文化排异性越高、
社会整合度越低，越有可能出现制度移植的失败。不同的地方社区在

文化排异性和社会整合度两方面的程度差异以及组合情况，将对制度

移植的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尽管许多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制度移植的

过程和结果，但本文提供的一个启示是，地方社区的文化排异性和社会

整合度是两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本文案例中，陆村小额信贷组织在移植格莱珉制度时陷入了困境，

选择使用其小额贷款产品的客户数量远远没有达到预期。而导致这种

困境的直接原因，就是外来的制度模式和组织形式在地方社区层面遭

遇了高度的文化排异反应: 组织在地方社区中变得陌生化，面临着原有

信贷认知框架的质疑，遭受了地方观念系统的拒斥和地方舆论的负面

评价。这表明在制度移植和组织革新的过程中，新的制度模式和组织

形式应该适当嵌入地方社区的观念系统和人际关系结构中。组织过分

追求规范化、追求与外部制度模式的趋同，容易因为文化排异反应而从

地方社会中“脱域”，从而面临合法性危机和组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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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为了降低地方社区层面的文化排异性，组织需要嵌入到地方

社会的观念系统和人际关系结构之中，那这个地方社会的状况究竟如

何? 能不能为格莱珉制度的移植提供足够的社会基础? 通过对格莱珉

模式与地方社区之间的互动过程的分析，我们发现，陆村的社会整合度

与格莱珉模式也是不匹配的。陆村当地农民表现出了很强的策略性和

利益导向性，导致集体活动中的纪律被消解，格莱珉模式推动农民组织

化的目标被扭曲，组织面临着资源投入“过密化”的问题。
任何一个制度模式的良性运行尤其是外来制度的成功移植，都需

要特定的社会基础与之相匹配。地方社区原有的社会整合程度会对制

度模式的移植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于诸如格莱珉这样旨在推

动社区改良、增加社会资本的制度模式来说，社会资本不可能从真空中

产生，这些新的制度模式本身的运转也需要以一定程度的社会关系、社
会信任和社会组织基础为土壤。孙飞宇等人( 2016 ) 在关于扶贫 NGO
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一个具有明确理念与行动目标、拥有与之相应的严

格制度建设与纪律要求的公益组织，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遭遇到了

与其目标相反的种种困境。从本文的研究视角看，除了其自身制度设

计与策略选择的失误外，困境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该公益组织及其推

行的制度建设缺乏基本的社会基础，故而其“生产社会”的任务难以完

成，组织自身却遭到“反噬”，很多工作的效果也都适得其反。
讨论制度移植以及外来制度与地方社区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回避

要不要本土化的问题。但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思考的是

“本土”究竟处于什么状况。在对“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进行研究时，

徐宗阳( 2016) 认为下乡的资本需要面对一个扎根乡土的“本土化”过

程，要不断增加自身的“乡土性”，从而嵌入乡村的社会基础中去。前

文已经提到，制度移植也肯定要本土化，要嵌入地方社区的观念系统和

社会结构，尽量减少文化排异反应。但我们对这个作为嵌入背景的

“本土”与“社会基础”的状况同样应该有所反思，当它本身的社会整合

程度太低时，问题的关键就不是如何本土化，而是如何重建一个“本

土”。这意味着要在“社会性”缺失的情况下，来完成“社会性重建”的

任务，可以说已经超出了单个民间组织的能力范围。所以，那些包含社

区改良和组织建设目标的制度模式在向乡村进行移植时总会面临一个

难以突破的瓶颈: 资源的投入不断加大，制度的创新和组织的建设也不

断翻新花样，但都很难有实质性进展，更多的是在低效运转甚至是徒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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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有时甚至产生很多负面的效果( 孙飞宇等，2016; 郭占锋，2010) 。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有的乡村民间组织要想求生存，就既不能“低

度本土化”，处处与地方社区的观念系统相违背，也不能“过度本土

化”，完全放弃自己的组织原则，而是要努力寻找一个“适度本土化”的

平衡点。另外还需要一个比单个民间组织更强大的社会力量入场，来

共同完成对乡村“社会性重建”的任务。到底什么是这个更强大的社

会力量，它如何与民间组织配合，又如何与乡村社会对接，超出了本文

讨论的范围，但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以及对格莱珉制度移植失败原

因的分析，对之后进入的社会力量应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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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te control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to disorganize the Chinese society．
Ｒecent studies show that variables other than state control need to be explored． With the
case study and questionnaire analysis of the business associations affiliated with
Guangdong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is article has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Firstly，neither collective action nor state control can explain the variation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By contrast， whether a business association enjoy enough
resources is a key issue． Government connections，market resources and fellow villager
network all contribute to the business organizations． Secondly，the degree of activity is
different from the membership of the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they are supported by
different factors; even if they have enough resources，the business associations are hard
to be accountable to their members． Thirdly，institutions which aim to organize the
members can promote the membership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These institutions with
the resources can eventually promote the organization of business interests．

Derivative Organization: A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State-Society
Ｒelationship in China Shi Puyuan ＆ Li Chenxing 56…………………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derivative organization”，a universal NGO type in
China． Nominally，derivative organizations are independent legal entities，but in fact
they are subordinate departments of Chinese bureaus． As a distinctiv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derivative organization is one component of“bureau corporatism”，where
governmental sector reproduces the so-called“work unit system”through the Chinese-
style project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an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to interpret the
emergence，maintaining and reforming process of derivative organization． The framework
consists of three basic pairs of organizational elements＇ tradeoff tension，namely tradeoff
tensions between legitimacy and power appeal bureau ope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between hierarchy and equal contracting project proceeding and risk
relationship，and between control and incentive． At last， to expound the new
organizational theory，this paper uses a case to elucidate the theses．

Why Does the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Fail?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ameen Model by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 in Lu
Village Cheng Shiqiang 84………………………………………………

Abstract: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is crucial to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diffus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anding practice of Grameen Model after it is adopted by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namely its acceptability and substantial influence in local
community． Different from technical explanations or cultural explanations，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pecific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from the local people，and the specific
social foundation of this institutional model in the local community． Firstly，thro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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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ameen Model in Lu villag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ocal
concept-cognitive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the analytical variable of “cultural
exclusion”． Secondl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ocial foundation in the local
community，and presents the “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as another analytical
variable． Combining the two variables，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result of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high degree of cultural exclusion
or low 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will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failure of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which means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these two variables in specific
local communities lead to different results of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Economic Change and Labour Studies

The Industrialization Modes and the Ｒegional Differences of Migrant
Workers—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Ｒegion and
Yangtze Ｒiver Delta Ｒegion

Wang Jianhua，Fan Lulu ＆ Zhang Shuwan 109……………………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ncorporate the diversit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This paper uses the family
migration of workers in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region ( PＲD) and Yangtze Ｒiver Delta
region ( YＲD)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labour regimes
and issues of migrant workers． The varying labour regimes in these region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ir industrialization modes． First， different from the PＲD， the
combination of strong government and entrepreneurs not only propelled the industrial
upgrade in the YＲD，but also provided the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abour rights
and remunerations． Second， compared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driven by the
combin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migrant labour in the PＲD，the“local capital
+ indigenous workers”mode in the YＲD had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the enterprises＇
choice of dormitory labour regime． However， this mode of industrialization had
relatively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 labour rights and remunerations． Last but not least，
the percentage of non-household population in the YＲD i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PＲD，
which enabled migrant workers to have more possibilities to obtain urban public
service． This research calls for more attention to comprehend the complexity of issue of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regional industrialization experiences． In terms of policy，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be treated with cau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abour Process Control and Job Autonomy in Sharing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Online Car-hailing Drivers＇Work

Wu Qingjun ＆ Li Zhen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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